
七股國小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低年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報名表 

親愛的家長，您好: 

本校為使皆在就業的父母能安心工作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低年級兒童課後

照顧服務，時間及費用如下： 

    一.時間：115 年 8月 31 日(一)至 116 年 1月 19 日(二)(暫定)每週上課時間如附件

時間表。 

    二.費用：一個月含各科所需材料費暫定約 1600 元 (學期末時結算多退少補)，每 

             學期(約五個月)收費一次。待全校回條統計參加學生人數確認後，實際金 

             額收費以通知單為主。 

    三、申請補助:前三類學生：補助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(並應持有證明

文件)。外籍及大陸籍配偶子女參加課後照顧服務，若符合本項補助身分，得

申請全額補助。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(如中低入戶、家中突遭變故情形等須有

導師註記證明等記錄)：教育局自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起，每名學生每學期補

助以新臺幣 3,200 元為上限。)，另外學校可以提供相關社會資源補助。 

    四.上課地點：課後班教室，招收至少 10~20 位學生為原則，共開設低年級一班。 

   五.師資：外聘國語數學+閱讀+英語師資(李老師、陳老師、吳老師)、內聘英文師資

(黃老師、李老師)，裨益學童多元學習且成效良好，均為專業支援之教師群。聯

絡電話：06-7872076#200，教導黃主任。 

 

「115 學年度第一學期 低年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」回條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請符合下列情形者在□打 v(請附證明文件與回條一起交回) 

□低收入戶(全額補助)  □身心障礙學生(全額補助)  □原住民學生(全額補助)  

□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(請填寫申請表，審核通過可補助整學期 3200 元)並附中低入戶、 

家中突遭變故情形導師註記證明、里長清寒證明等文件 

(   )願意參加課後照顧班              (   )已另有安排，不參加課後照顧班      

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班級：      年   甲  班      號  

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 

         中華民國 115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
註：請家長將回條於 115 年 9 月 2 日(三)交回給貴子弟的級任導師以便統計人數        

 (待回條及參加學生人數確認後，實際金額收費以通知單為主)，感謝支持與合作！ 

臺南市七股國小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低年級課後照顧時間表 

115 年 8 月 31 日(一)至暫定 116 年 1 月 19(二) 參加對象:一甲二甲學生。 

日期 月 日 月 日 月   日 月   日 月   日 

節次/星期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12：00-12：40 午餐／休息 

中午節 

12：40-13：20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
國語 

樂齡教室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
5 

13：30-14：10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
國語 

樂齡教室 

作業指導 

科任教室 

6 

14：20-15：00 

國語 

科任教室 
 

閱讀活動 

科任教室 

數學 

樂齡教室 

國語 

科任教室 

7 

15：10-15：50 

數學 

科任教室 
 

閱讀活動 

科任教室 

數學 

樂齡教室 

數學 

科任教室 

8 

16：00-16：40 

英語課後 

 (本節不收

費) 

樂齡教室 

英語課後 

 (本節不收

費) 

樂齡教室 

 

英語課後 

 (本節不收

費) 

樂齡教室 

英語課後 

 (本節不收

費) 

樂齡教室 

   溫馨提醒: 1.課後照顧班課程以一學期(115 年/8 月~116 年/1 月)為單位，請勿只參加單月。 

             2.課後照顧班如遇放假日不上課、不補課，當月收費會扣除費用。 

             3.參加對象為一甲二甲學生，收費金額以實際參加人數為準，另行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4.第 8 節課為學校申請經費之課後英語班，免收費用，學生放學時間為: 

               星期一二四五，下午 4:40，星期三，下午 4:00 

               請接送家長及安親班準時前來接送，學生放學後會先統一集合在學校中廊， 

               看見家長之後，導護老師會讓學生前往學校大門上車。 

 

 

 



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 115 學年度上學期 

「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參加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補助經費」申請暨證明表 

申請年度：  115   學年度第  1  學期 

申請 

學生 
班級   年  班 姓名  性別  

聯 

絡 

方 

式 

聯絡人  

聯絡電話 

家： 

服務單位： 

與申請人

之關係 
 手機： 

地址  

家 

庭 

成 

員 

親屬稱謂 姓名 職別 

家 

庭 

經 

濟 

狀 

況 

 
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證明 

文件 

□社會局、區公所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。 

□失業證明。 

□重大傷病證明。 

□導師證明。（請導師在家經濟狀況欄位詳加述明） 

□身心障礙。 

級任導師簽名 
 

說 明 情況特殊學生，可申請補助，請各校羈實審查。 

校內初

審意見 

□通過 

 

□不通過，原因： 

 

承辦人 ：             教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